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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诉讼作为当代解决纠纷、维护正义的核心机制，在保障司法公正与社会秩序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受社会公众功利心态的影响及部分法律从业者职业道德的缺失，民事虚假诉讼现象日益猖獗，严

重侵蚀着司法的纯洁性。虚假诉讼不仅直接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还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浪费了宝

贵的司法资源，进而削弱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本文深入探讨了民事虚假诉讼的内涵特点及其带来

的多重危害，强调了对其进行严格检查监督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总结其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途径。旨在为构建完善的检查监督体系，强化虚假诉讼重点线索的研究发现力度提供有效建议和参考，

从而更有效地遏制虚假诉讼行为，维护司法公正与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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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ore mechanism to resolve disputes and maintain justice, litig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safeguarding judicial justice and social order. However, affected by the utilitarian mentality 
of the public and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ethics of some legal practitioners, the phenomenon of civil 
false litigation is increasingly rampant, which seriously erodes the purity of the judiciary.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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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gation not only directly damag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 but also seriously 
disturbs the judicial order, wastes valuable judicial resources, and weakens the credibility and au-
thority of the judiciary.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false 
litigation and the multiple harms it brings, emphasizes 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strict inspec-
tion and supervision, summarizes the main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effective sugges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building a perfect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discovery of key clues of false litigation, so 
as to more effectively curb false litigation behaviors and maintain judicial justice and so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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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事虚假诉讼概述 

1.1. 民事虚假诉讼的内涵 

虚假诉讼，作为一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手段，是指当事人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

据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做出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以牟取不正当利益。如今虚假诉讼的形式逐渐

多元化，不仅只有传统的虚假诉讼还出现了虚假公证、虚假劳动仲裁等类型，冲击着社会稳定秩序和诚

信底线。 
目前在学术界对民事虚假诉讼的认定标准尚未统一，其中争议观点分为：广义说和狭义说。早期学

术界支持狭义说的观点，即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就是双方恶意串通，以此获取非法利益，而一方当事人

不知情，另一方当事人提供虚假诉讼或者证据并不是民事虚假诉讼，而是诉讼欺诈[1]。广义说认为民事

虚假诉讼不仅包括双方恶意串通，还包括了一方当事人提供虚假诉讼或者证据的情形，产生这样的不同

观点的理论依据在于双方恶意串通是否是构成虚假诉讼的必要要件。本人更认同广义说，2021 年 1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深入开展虚假诉讼整治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整治虚假诉讼的

制度机制，认可了广义说的观点。成立民事虚假诉讼不应局限于看是否是单方或双方实施虚假诉讼行为，

更应聚焦于诉讼中的法律关系和证据是否真实，实务中也出现冒用他人名义、对他人已归还的债务再次

要求归还、与在离婚诉讼中为损害配偶利益，与他人合谋虚构债务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等虚假诉讼

行为，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广义说被采纳的必然性。 

1.2. 民事虚假诉讼的表现 

1.2.1.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实践中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当事人通常会在提起诉讼前就制作出完整的伪造证据，提前就该案件会

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具有与其他普通民事诉讼一样的外观特征，尤其是双方恶意串通型的虚

假诉讼案件更是让法律机关无法侦破。 
虚假诉讼本身就自带较强的隐蔽性特征，法官每日接收诉讼量庞杂，没有过多的司法资源去证实案

件的真实性，这也导致了错案的产生。对于多发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纠纷也是因为法律关系简单，虚构事

实容易且很难被发现，因此陡增了更多失信的人去实施虚假诉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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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诉讼案由多为财产类案件 
2021 年 3 月 10 日，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民事借贷纠纷、以物抵债案件、以离婚诉讼一方当

事人为被告的案件、已经资不抵债或者已经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被告的财产纠

纷案件等领域[2]。尽管民事虚假诉讼的类型复杂多样，但背后的实质都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 

1.2.3. 诉讼当事人之间存在特殊关系 
实践中发现，民事虚假诉讼案件中的诉讼双方当事人通过特殊关系合谋，存在夫妻、近亲属或者是

关联企业等共同利益关系，表面对立实质串通。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使密谋过程顺利，还会使用寻求律师

帮助，贿赂法官的手段，产生了恶性循环。2019 年最高检发布的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中就通报了一起湖

南投资公司为讨债打假官司并贿赂法官的案件 1。2013 年至 2020 年期间一名营口中院的民庭法官张某丽

长时间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对提出虚假诉讼的团伙做出有利判决。2 

1.3. 虚假诉讼的危害性分析 

首先，虚假诉讼通常是以不正当手段使受害方无端卷入诉讼漩涡，受害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类

侵害不仅会使第三方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还可能会损害到人格、名誉等权利[3]。其次，这类行为代表

着国家法律权威地位受到挑战，虚假诉讼行为人无视法律规章制度，不遵守我国民法当中的帝王条款—

—诚实信用原则，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使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其进行审

查，无法迅速对案件做出判断，过度浪费了司法资源，同时也会导致出现冤案错案的几率大大增高，不

仅使法律规章制度权威性受损，甚至会降低人民百姓对法律的信任度。最后，诚实信用作为民法基本原

则同时也是善良风俗，在公民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而行为人却对其不屑一顾，仍然通过虚假诉讼行为

获得不合法利益，这也会严重影响和冲击着社会的诚信体系，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 

2. 虚假诉讼检查监督现状分析 

2.1. 虚假诉讼检查监督的立法现状 

构建一个全面、严谨且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体系，是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

对虚假诉讼行为的立法逐渐完善，通过不断的立法完善和修订，为民事检查监督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坚

实的后盾。 
虚假诉讼在法律上被明确规定是在 2012 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了当事人之

间实施虚假诉讼行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

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这次明确立法对检查监督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检察机关

不再只能对虚假诉讼行为提起抗诉，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检察建议，拓宽了民事检查监督的方式。其次该

法中还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

调查核实有关情况，更有利于检察院发挥职能。但仅将虚假诉讼纳入法律当中但并未规定受害人的救济

途径。同时为打击虚假诉讼行为，2015 年虚假诉讼罪也纳入了《刑法》体系。 
随后几年，学术界的学者们就虚假诉讼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当时《民事诉讼法》第 208 条规定了

检察院对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实行法律监督的权利，但是诉讼调解的调解书只

包含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未将集体利益、第三人合法权益等情形纳入到检察监督的范围当中，

 

 

1(2019)最高检指导性案例第 53 号。 
2(2020)辽民终 103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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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也存在了很大争议。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修改了虚假诉讼的类型，将单方虚假诉讼纳入了虚假诉讼的条

文中，并将侵害国家利益，集体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纳入到法律规制范围当中[5]。随着实践和理论

的不断研究和探索，与之前相关法规相比更加具备涵盖性和全面性，也为虚假诉讼检查监督的工作开展

提供了法律制度支撑。 

2.2. 虚假诉讼检查监督的司法实践现状 

理论指导实践，不仅要关注立法，还需继续探讨司法。针对司法实践中的虚假诉讼行为，最高人民

检察院以及各级检查机关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严厉打击。 
从 2014 年的监督数据看，检察机关办理的虚假诉讼案件数量比同年法院查清的虚假诉讼数量少 400

余件，且全国各地区办理的案件数量相差很大，多则 1000 余件，少则几件。2018 年在“四大检查”理念

的推动下，检察机关的监督活动持续推进，进展的如火如荼，并取得一定成绩。在 2019 年《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影响之下检察机关已经就有关虚假诉讼案件向法院提出

抗诉或检察建议多达 6000 余件。2024 年 1 月至 6 月最高检发布的最新数据中显示对民事虚假诉讼监督

情况，提出的诉讼监督意见中涉及虚假诉讼的有 3800 余件。最高检已逐渐认清虚假诉讼检查监督现实形

式，因此明确监督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尤为重要。 

3. 虚假诉讼检查监督面临的困境及挑战 

3.1. 识别民事虚假诉讼案件存在障碍 

3.1.1. 案件线索获取困难 
实践中发现虚假诉讼监督线索主要来源于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通过案外人举报和当事人向检察机

关申请监督等方式获取线索的案件较少。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虚假诉讼案件是双方之间恶意串通，而这样

的案件隐蔽性更强，比单方虚假诉讼人伪造证据的行为更难以寻找突破口，若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必

然会使一方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往往会互相包庇，逃避调查。而通过案外人举报，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践，

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审判机关都在实践中难以准确识别，更何况那些不具备充足法律知识的受害人或者

案外人。且在这过程中，受害人很难会及时发现虚假诉讼行为，而是在权利已经受到实质侵害后才发现，

但已为时已晚。同时现在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也主要借助于大数据和类案线索，通过不断的比对筛查才

能发现虚假诉讼案件，但这样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复杂的虚假诉讼，只能简单应付一些简单的虚假诉讼。

绝大多数的虚假诉讼都是在检查监督环节才被发现，事后监督模式发现和查明事实根据耗时更长，因此

虚假诉讼案件中涉及的财产被转移和处置的风险很大[6]。 

3.1.2. 对民事虚假诉讼界定不清晰 
要严厉打击民事虚假诉讼现象。最根本的就是要精确的去识别民事虚假诉讼案件的概念。但在实践

当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声音，对虚假诉讼概念界定并不统一，主要针对虚假诉讼的界定及双方恶意串通

是否是构成民事虚假诉讼的必备要件，从而加剧了该案件难以分辨识别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发现有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都对此存在分歧。早在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就规定了虚假诉讼的形式。但当时规定的形式当中，对于双方恶意串通的行为中是不

包含“冒充他人提起诉讼”的。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案例中，将冒充他人提起诉讼也认定为

是虚假诉讼。而对于双方恶意串通为虚假诉讼行为的必备要件也在 2016 年《指导意见》中做出了规定，

随后两年最高法和最高检发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又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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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虚假诉讼案件包含单方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解释。由此可见识别虚假诉讼案件缺乏一个统一的界定

标准，这样不利于精准打击，也不利于最高法与最高检之间的联合和工作衔接。 

3.2. 检察监督工作缺乏强制力 

检察机关在面对为了调查案件事实真相而遭到拒绝。但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只能通过检察建议

的方式建议该行为人的上级部门进行介入，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监督工作时是缺乏强制力的

本身虚假诉讼行为人就会刻意伪造证据事实真相，使虚假诉讼表面上更加合理化，形式化。双方恶意串

通的行为人也肯定会进行相互配合阻止检察机关的调查，而检察机关在面临这种虚假诉讼案件时，就会

更加难以确认真相和核实。增设了虚假诉讼中检察机关要向虚假诉讼行为人的上级部门发送检察建议这

一步骤，那在这段时间内行为人便有充足的时间去获取不正当利益，给受害人造成巨大损失。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方式来进行监督[7]。而检察机关若提起抗诉必然会启动再审，

但再审检察建议是否启动再审并不是必然的，主要在于法院的自由裁量结果。而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会

选择后者，因为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更有利于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缩短了办案的时

间。但由于这样的方式属于“柔性监督”，不具有强制性，所以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民事虚假诉讼案件也

并未受到打击，因此要提高检察监督的强制性，优化检察机关监督方式和种类。 

3.3. 民刑之间衔接不畅 

根据当前裁判文书网有关虚假诉讼的案件数据显示，截止 2024 年 9 月 10 日，民事案由有 283,668
篇，刑事案由有 4474 篇，刑事案由仅占总比例的 1.5%，可见实践中虚假诉讼案件的刑事判决占比非常

少，两者之间的比例极度失衡，对违法诉讼行为惩处措施宽松。 
针对民刑监督之间的衔接问题，尽管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增设了虚假诉讼罪，但民法与刑

法之间毕竟保护的客体不同，两者之间出现冲突或者衔接不畅，必然会严重影响有关虚假诉讼案件的处

理结果[8]。实践中检察机关是通过提出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的手段介入民事虚假诉讼，但部分法院会采取

“先刑后民”的做法，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或检察建议不予受理或者延迟处理，还会存在民事案件要

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前提，这样的做法使案件处理效率变低，还会很大程度上损害当事人利益。 

3.4. 对虚假诉讼行为人惩罚力度不足 

当前我国对虚假诉讼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尚不足，有关的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根据现有司法解释，

将虚假诉讼分为了“无中生有”和“部分篡改”两种类型，前者是完全虚构事实真相，并无现实存在的民

事纠纷，后者是虽然存在真实的民事纠纷，但虚假诉讼行为人自行篡改了部分事实真相，进行相应的夸

大[9]。但上述两类型均要满足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妨碍司法秩序的客观要件，才能对其定罪。涉

及到民事纠纷的领域也只能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虚假诉讼及其法律后果的内容，驳回当事人请求，

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该规定有利有弊，利在于体现了法律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严惩的决心，

弊在于行为人会以身涉险，抱有侥幸心理，为了可能获得的潜在利益，权衡利弊后选择冒险一试，实施

虚假诉讼行为。而虚假诉讼行为列入刑事案件的案由少之又少，若没有进入到刑事违法范围，只对虚假

诉讼行为人进行民事处罚，那很多失信的人会在大额收益和罚款、拘留之间选择前者，因此需要明确设

定针对民事虚假诉讼行为人的责任追究机制。 
检察机关在治理虚假诉讼时基本是通过“柔性”的监督手段介入虚假诉讼案件，缺乏一定的威慑力

和强制性。抗诉虽然能使法院重新审理纠正错误，但存在严格的适用条件，流程较为复杂，检察建议缺

乏强制力，有些法院对检查建议的提出不作出整改。还会出现检察建议提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后，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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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行为人立即撤诉，而法院为了尽早结案便准许行为人撤诉，该行为人也不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还会存在再犯的隐患。 

3.5. 与各职能机关之间配合不协调 

在部分个案中，检查机关与法院、公安机关就虚假诉讼案件存在的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对于“无中

生有”与“部分篡改”是否为虚假诉讼存在争议，这直接对检查机关、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相互配合造

成了阻碍。其次，尽管设计了各部分之间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但各部门仍更愿意自行侦查，部门与部

门之间很难进行交流和沟通，存在信息差，部门壁垒。 
因虚假诉讼具有较强隐蔽性，检察机关收集案件线索更多依赖于当事人举报和刑事案件线索移送，

自行发现线索存在难度。实践中，法院直接接触到案件当事人，能更清晰和迅速的获取信息和发现存在

的疑点，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发现关键线索，这些线索都有利于检察机关进行检查监督。但事

实上有些地区的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并未及时相互协作，信息共享，这就为民事虚假诉讼检

查监督工作造成了障碍。 

4. 虚假诉讼检查监督的治理方法 

4.1. 拓宽案件线索发现渠道 

要对虚假诉讼行为精准打击，就要不断拓宽案件获取渠道，因为很多检察机关都是通过自行侦查，

而当事人提供线索和案外人举报的线索极少，所以要摆脱依赖外部移送，自己被动接收线索的境况，就

要主动获取案件线索，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大数据拓宽案件发现方式。 
为了解决线索来源单一的问题，可以通过“中国人民法院官网”或“裁判文书网”，关注民事虚假诉

讼的重灾区域，从结案的案件中获取线索，提取民事虚假诉讼中存在的共性。同时，检察机关应注重内

外联动合作，审判机关对于实施虚假诉讼的行为人要依法惩戒，涉及刑事犯罪的，应直接向公安机关和

检察机关移送，提起刑事诉讼程序，并鼓励其他机构能提供有效线索。最后，人民群众能了解到虚假诉

讼检查监督的路径很少，普遍认识程度不高，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要加强有关虚假诉讼检查

监督的专业知识宣传，详细向公众介绍虚假诉讼涉及哪些情形以及自身面对这些情况时如何正当维护合

法权益，不受虚假诉讼行为的侵害，并鼓励权益收到侵害的当事人和知情人为检察机关提供线索。 

4.2. 提升检查监督工作刚性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后，部分法院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随后该案就不了了之。

因此为了防止因法院的不予受理决定而发生误判错判的判决结果，检察机关可以对不予受理的检察建议

继续跟进监督，了解最新动态，精确打击虚假诉讼行为[10]。由于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虚假诉讼案件通常采

取检查建议的方式，属于柔性监督，应增强检查建议书的说理性，可以将检查建议书参照抗诉书的标准，

提高检察建议书的质量，同时与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和沟通，提高检察建议的采纳率。检察建议只能通过

抗诉和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检查监督，因此还可以增设检查监督的手段，例如纠正违法通知书、检查意

见等手段，充分发挥检查监督的职能。 
《中国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

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检查建议后法院并未采纳的情况下，可以经检

察长批准后向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设立专门针对此情况的调查委员会，

以决定方式向常务委员会备案，最后监督法院检查建议落实情况。同时法院不接纳检察建议也会存在法

院内部有法官参与虚假诉讼的情况，若法官利用职权帮助虚假诉讼行为人，检察机关应督促相关部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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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司法工作人员采取重罚，构成犯罪的严格追究其刑事责任。 

4.3. 扩展检察机关监督范围 

扩展检查监督范围对提升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工作和效率尤为重要，不能界定的太过于模糊，否则

就无法正确有效地纠正错误的裁判。从目前的检查监督工作实施状况来看，基本问题在于检察监督不到

位、规定的范围太狭窄，不利于有效地实现诉讼公平正义。为解决这一问题，检察机关需要逆转思维方

式，将人民法院的执行实施和执行审查等工作纳入到检查监督范围当中。对于一些执行判决仲裁裁决等

文书存在错误的情况，可以参照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和执行监督程序对其监督，也能够使检察机关更

全面的监督民事虚假诉讼，使检查监督工作贯彻落实到实处。 

4.4. 完善相关责任追究机制 

尽管我国对虚假诉讼出台了不少治理措施和政策，但仍然这无法做到真正的大幅度遏制，原因在于

虚假诉讼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行为成本低、收益高，且现有的法律规定处罚力度不足以震慑到行为人，

因此需要完善相关责任追究机制，才能更好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也更有利于严厉打击虚假诉讼行为。 
首先根据案件情节是否严重、涉及的金额是否巨大等标准设立一定的处罚幅度，并增加惩罚性赔偿

措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要承担赔偿责任，行为人在实施行为前会进行利弊权衡，倘若发现实施虚假

诉讼行为的风险过高、面临的惩罚过重，从根本上就可以抑制该行为人实施虚假诉讼。检察机关还可以

运用信用惩戒机制，建立虚假诉讼失信人名单，开展与现有信息平台和社会信用体系接轨工作，对虚假

诉讼行为人的高消费行为进行限制[11]。加大制裁的力度。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未达情节严重标准，且行为人自愿

悔过、积极退赔，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但司法人员不适用该款规定。这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司法

工作人员、从事法律行业的诉讼代理人等专业人员利用其掌握的专业知识为他人实施虚假诉讼提供帮助

应当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民事领域也不例外，唯有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才能提高检查监督的质量、效

率。 

4.5. 加强虚假诉讼多元治理的协同推进 

在惩戒虚假诉讼方面，公检法三方必须要协同合作可以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当

中发现案件存在疑点。调查后仍然无法排除合理怀疑。可以对该案件作出虚假诉讼嫌疑的特殊标记。并

将情况已送到共享平台检察机关。在共享平台上得知案件信息后，开始进一步调查核实。这样法院减少

了调查核实的工作同时检查机关。的民事诉讼参与权得到强化。能更加及时快速的发现虚假诉讼行为。

同时检察机关还可以同其他各部门单位进行联合合作，例如行政部门、工商等单位，对一些“套路贷”，

民间借贷等虚假诉讼行为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与金融管理机构进行沟通，清晰了解金融管理机构的黑

名单制度。同时检察机关还可以联合各部门加强普法宣传，让公众了解到虚假诉讼的具体情形并发布和

定期更新虚假诉讼典型案例以供参考，强化公民的诚信意识、稳定社会公正与秩序。 

5. 结论 

诉讼本是为了保障合法权益而生，但随着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却变成了披着合法外衣实施违法

行为的工具，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浪费了司法资源、使无辜的第三人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甚至会损害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在打击民事虚假诉讼行

为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对虚假诉讼进行深入研究并探索有效的整治措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法律明确将一方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类型列入到虚假诉讼当中，这体现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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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厉打击民事虚假诉讼的决心。祸患一日不除，民心一日难稳，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检察机

关在工作当中不断加大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力度，使检察监督工作覆盖得更全面。本文主要是通过正确认

识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目前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展开具体分析，试图针对此问题提出一些浅

薄的看法与观点，始终对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发展持乐观态度，通过不断地提升水平和完善相应的机制，

相信民事虚假诉讼案件能得到更好的处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法治环境更加和谐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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